
中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已经成为各

跨国公司竞相争取的目标。但是反观跨国

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历程，虽然硕果累累，但

不光彩的记录也不胜枚举。

除了跨国公司自身问题，也有很多业

内人士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之潜规则”。

中国向来注重礼尚往来，正是这种“风俗”

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气焰。

此外，中国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也是导

致跨国公司在华贿赂案件多发的另一重要

原因。一般来讲，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同等

数额的商业贿赂，美国最终给予的处罚会

高出中国的 100 倍至 120 倍之间，甚至更

多。而且，即使东窗事发，中国

的相关律法也是以处罚个人为

主，辅之以对单位作出处罚。

于是，跨国公司堂而皇之地钻

了中国市场和法律上的漏洞。

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涉

华 案 件 往 往 是 在 被 其 他 国 司

法系统曝光后，中国才展开追

查 。 中 国 防 范 跨 国 公 司 商 业

贿赂的意识似乎有待加强。

南开大学法学教授刘萍介

绍，目前针对跨国公司商业贿

赂，中国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

法》和《刑法》等法律来规范。

但是中国缺乏一部明确涉及跨

国商业贿赂监控惩处的法条，

这也是在华进行跨国商业贿赂

的跨国公司能够屡屡得手的原

因之一。

专家建议，中国有关方面，

应该让所谓的潜规则浮出水面，

用规则代替潜规则。发达国家

的严刑峻法，压缩乃至封杀了商业贿赂的空

间，中国应认真借鉴别国经验，加大惩罚力

度，建立竞争自由的市场，形成良好的商业风

气。制定一部完备的《反商业贿赂法》也不失

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此外，中国还应加大改革力度，减少行

政力量在市场准入中的作用，努力构筑起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平台，让跨国公司的

行贿丧失市场。要实现商业行为的市场

化，包括推动垄断行业的市场化变革，最大

程度地减少政府的主导功能，推广采购与

供销环节的阳光招投标制度，增加经济行

为的透明度。

Multinational跨国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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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鲜明的财富规则辅导着封闭已久的

企业，以巨大的经济能量激活长期沉闷的

市 场，以 先 进 的 制 度 元 素 再 造 经 济 机 制

……跨国公司带给世界的似乎是一种前所

未有的力量。然而，当一起起商业贿赂丑

闻被无情地抖搂出来后，这些跨国企业的

耀眼光环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贿赂案

件的始作俑者。

“疯狂”纵有千种因

最近，IBM 因向中国、韩国部分官员行

贿，而 付 出 了 1000 万 美 元 代 价 。 时 隔 不

久，强生又步其后尘。据悉，美国制药巨头

强生公司因涉嫌在海外多国凭借贿赂、回

扣等手段换取签订售药合同遭起诉，已向

美国执法和监管机构缴纳 7000 万美元，以

达成和解。

然而，这两个巨头的行为，也只是跨国

公司商业贿赂的冰山一角。力拓、摩根士丹

利、西门子、朗讯、德普、沃尔玛、家乐福这些

鼎鼎有名的跨国巨头,都曾陷入“贿赂门”，

亲手将自己秉持的商业伦理埋葬。似乎，跨

国公司贿赂，已经渐成一种“风潮”。

这股“风潮”流行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

样的原因？其实，跨国公司，纵有各种先进

的管理及理念，但始终也还是脱离不了趋

利的桎梏。为了利益铤而走险，是最好的

解释。据了解，在强生被曝的商业贿赂案

件中，仅其子公司向希腊政府官员行贿 737

万美元一起，强生就获得不正当利润 2462

万 美 元 ，这 其 中 的“ 投 资 回 报 率 ”接 近

350%。如此高利润的“投资”，也难怪会让

各个巨头“尽折腰”。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

教授李岩认为，除了上述原因，跨国公司贿

赂事件频频发生的原因还在于自身的管理

出现了问题。现实中，公司的规定在执行

过程中常常出现偏差，如果监管力度不够，

不能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进行遏制，事

态的发展往往就会超出企业的管控能力，

并最终导致贿赂事件大面积爆发。

后果怎样评说

除了贿赂事件频发，群体性的商业贿

赂带来的影响之大也不容忽视。李岩对记

者表示，首先，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与暗箱

操作相生相伴，而暗箱操作，从根本上扭曲

了公平竞争的本质。这样一来，贿赂行为

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都无法发挥正常作

用，并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从而破

坏了市场的交易秩序。

其次，贿赂导致社会资源以及劳动力

资源不合理地流向了行贿者一边，阻碍了

市场机能的正常发挥。另外，还有一点值

得注意的是，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会使“ 强

者”越强，“弱者”越弱。这些跨国公司在不

正当获得市场份额以后，对所在国的竞争

对手无疑是个巨大打击，这也让这些巨头

有了垄断市场的可能。

再次，大量的商业贿赂行为使国家的

利税大量流失，造成了国家、集体财产被私

人大量侵吞的严重后果。同时，不正当的

竞争是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

败坏了商业风气，破坏了一国市场交易的

秩序，在经济领域中形成重大危害。

可以说，这些大型跨国企业在业内甚

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不容小觑，因为

“个体庞大”，所以它们每一个“动作”带来

的负面效应往往也会加倍，很容易带坏行

业风气。

反观跨国公司的行贿行为，不仅为整

个行业、贿赂国家带来危害，行为对其自身

也可谓“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虽然商业

贿赂使得企业暂时获得更多的订单，但一

些本可以用在技术开发上的款项却被透支

在了行贿上，因而企业会不重视技术进步

和创新。另外，贿赂行为一旦被曝光，其形

象在全世界面前将受到巨大损害，甚至会

丧失消费者对企业的信赖感，导致客户群

大量流失。

合规经营是关键

对于曝光后的跨国公司，需要做的，不

仅是交上巨额的罚款。更重要的是要采取

多种手段，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而

如何抛开商业贿赂、重建跨国公司合规体

系，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有

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公司管理层必须对公

司进行积极整改，“如果不改正，付出的代

价会更大”。

王志乐认为，在西门子被曝出贿赂行

为后，其重建的合规体系可以为跨国公司

做出很好的示范。据悉，西门子重建的体

系将防范、监察和应对三位一体。从对员

工的宣传教育入手，到设立举报网站，再到

全面适用的处罚条例，体系全方位、多角度

地对子公司进行监督，从而防止商业贿赂

再次发生。

可以说，跨国公司在国外，并不只是

简单的企业。它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尊守

所在国的法律，为当地市场带来活力。合

规经营，在某种层面上，不只是按部就班

地 履 行 制 度，还 需 要 跨 国 公 司 流 淌 一 些

“道德血液”。

当然，说到底，作为公司来说，一直坚持

技术创新，完善产品功能才是企业的持久核

心。贿赂带给企业的只能是百害而无一利，

坚持本土原有的管理，保证在执行上不走

样，才是跨国公司真正需要追求的目标。

“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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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跨国公司带给世界经济的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然而，当一起起商业贿赂丑闻被无情地抖

搂出来后，这些庞然大物头顶的耀眼光环开始黯然失色。个中原因究竟为何？又会带来什么危害？

防治跨国公司商业贿赂，不仅需要跨国公司自己的制度建设以及“道德血液”，更需要外部国家环境的制约

与引导。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必争之地，但尚不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及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已经“诱使”

各路高手落马。吸取他国治理之经验，变潜规则为规则，中国应营造更为公平、透明的商业环境。

频陷“贿赂门”：
谁让跨国公司疯狂？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 颖 魏小央

中国：不怕潜规则 就怕规则浅

2010 年 4 月，美国一家

联 邦 法 院 披 露 ，1998 年 至

2008 年，戴姆勒公司在 200 多起

海外交易中，向 22 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支

付共约 5600 万美元的贿赂款。

2008 年，美国司法部一份法庭文件

显示，2001 年 3 月至 2007 年 9 月，西门子

公司提供了至少 4283 次、总计约 14 亿美

元的资金，用于贿赂全球多个国家的政

府官员。

据美国司法部调查显示，2003年至2007

年，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在约36个国家行

贿约236次，贿赂金额超过685万美元。

据美国司法部披露，2004 年起，朗

讯公司因涉嫌为获取合同向沙特阿拉

伯官员行贿，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

2004 年 4 月 6 日，朗讯向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递交汇报文件，指出朗讯将

解除其中国区总裁戚道协、首席运营官

关赫德及财务主管和市场部经理的职

务，理由是他们为合作方提供回扣。

2005 年 5 月，美国司法部报告指出，

天津德普公司在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

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

支付 162.3 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

医疗机构购买德普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2008 年，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

阿尔斯通集团涉嫌于 1995 年至 2003 年

间为赢得亚洲和南美的合同而支付了

数亿美元用于行贿。

2010 年 4 月，德国检察部门披露，3

名惠普公司员工因涉嫌 800 万欧元的巨

额行贿而遭警方拘留。

部分跨国企业贿赂行为一览

借鉴先进国家经验 规范跨国公司行为
防治跨国公司商业贿赂，不仅需要跨国公司的制

度建设以及“道德血液”，更需要外部国家环境的制

约与引导。借鉴先进国家经验，为打击商业贿赂做

好指向标。

日本：“老虎”、“苍蝇”一起打
企业成为反商业贿赂主体

目前，日本已在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

线，坚持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

件也决不放过。这是因为，日本法律界定的贿赂范围相

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

以算作贿赂，包括提高宴请和接待的规格等。基于此，

日本有关部门对行贿受贿罪的查处十分严格，“老虎”、

“苍蝇”一起打。如在著名的“洛克希德”行贿事件中，日

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并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此外，日本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

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

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

体的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

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

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

美国：四大机制遏制商业贿赂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

贿赂的围剿有这样四大主要机制：一是反垄断机制。垄

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为此，美国早在

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其市场

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因此，企图通过商业贿赂

来获得非正当利益的行为自然没有什么市场。二是公

平竞争机制。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

境下，把成本控制在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

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

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

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这是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

没有市场的又一重要原因。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

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会成为丑闻

被公布于世。四是法律机制。美国制定了《反海外贿赂

法》，把反商业贿赂推向海外。该法律对美国公司遵守

所在国法律、禁止贿赂外国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建立完

善的财务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

瑞典：立案门槛低 监管举措多

瑞典在反对商业贿赂和腐败方面的立案门槛是

很低的，但即使如此，一年到头也很少听到有贿赂腐

败案发生，因为瑞典的经济比较透明。在瑞典，即使

是个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私有财产，也要使用招标的

方式。在其他国家，啤酒生产商往往用销售提成鼓励

商家促销他们的酒，或者出钱请商家把他们的酒摆

放在显著位置，但是这些在瑞典都是不允许的。在

瑞典，公平竞争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诚信对瑞

典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品德，深以腐败为耻。另一

方面，瑞典的个人所得税非常高，因此人们也格外关

注政府的廉洁程度，不允许自己所交纳的税款有丝

毫的被滥用，并认为任何的腐败都是不能原谅的。在

这样的基础上，瑞典形成了“全民监督”

的环境，媒体、民众都是“检察官”。

简 评 


